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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事项核查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账户（336101201070009521）已被法院

冻结，公司其他银行账户一切正常； 

 张朋起先生个人持有的鹏起科技（证券代码：600614）30,000,000 股股份于 2017 年

5 月 18日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冻结；  

 目前公司日常经营一切正常，上述事项对公司没有影响；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影响公司股价的应披露或未披露信息。 

 

一、重要事项核查结果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鹏起科技”）于 2017 年 5月 18日收

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2017）浙 01民初 426号）影印件，

裁定：“冻结被告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张朋起银行存款人民币 50,897,534.25 元或查

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财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股价异常

波动，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7年 5月 19日起停牌一天核查。 

停牌期间，公司组织相关各方进行仔细核查，目前鹏起科技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账户

（336101201070009521）已被法院冻结，公司其他银行账户一切正常。 

张朋起先生个人持有的鹏起科技（证券代码：600614）30,000,000股股份于 2017年 5月

18 日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冻结，解冻日期为 2020年 5月 17日。目前张朋

起持有鹏起科技 152,999,169股股份，占鹏起科技总股本 8.73%；此次冻结股份占其个人股本

19.61%，占鹏起科技总股本 1.71%。 

二、案件相关情况 



  

《民事裁定书》原告孔庆飞提供的相关借款材料中，借款人出现了“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金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发现借款材料中加盖有伪造“鹏起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的公章。此前，张朋起先生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第一时间向东阳市

公安局予以报案，东阳市公安局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报案人受理了此案件。详情参

见公司于 2017 年 5月 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虚假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5）。 

根据《民事裁定书》，东阳市公安局已于 2017 年 5月 18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函：

“贵院审理的孔庆飞诉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已于 2017年 5 月 2日就该借款纠纷，以当事人许明景涉嫌诈骗为由向我局报案，我局受理初

查后，认为许明景有诈骗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已于 2017年 5月 18 日对许明景涉嫌诈

骗一案立案侦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特来函商请贵院将案件移送我局侦查。”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上述事项对公司没有造成影响。 

为了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张朋起先生作为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承诺：如

果最终司法裁定由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该责任全部由张朋起先生本人承

担。 

此外，公司核查还发现张朋起先生个人于 2017 年 3月 21日为许明景（代鼎立集团）借款

3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个人担保，期限为 2017年 3月 21日至 2017年 3月 31 日，期限十天，

目前该担保合同已经到期且生效完毕，该事项属于张朋起先生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对公

司没有影响。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影响公司股价的应披露或未披露信息。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香港商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5 月 20日 


